大徐小学2025年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2025年招生工作，保障教育公平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以及《经开区2025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》的工作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以国家、省市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，以保障每一名适龄儿童、少年按时入学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为目标，切实保障适龄儿童、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维护教育公平，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
二、招生原则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将招生政策、时间安排等向社会公开，提高招生工作的透明度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保障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学。
三、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及职责
组  长：张永利 党支部书记、校长
副组长：徐海静  分管副校长 
成  员：张培、韩栋
  具体职责：组长张永利全面负责招生工作；副组长徐海静具体负责招生工作，做好方案制定、解读、招生培训等具体工作；成员张培负责招生总协调工作，并负责做好招生期间信息宣传工作，区内外材料审核工作和录入工作；韩栋负责秩序维持及后勤保障工作。

四、招生条件及程序
（一）招生对象：
1.区内户籍招生对象：2025年小学一年级招收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出生的具有经开区户籍的适龄儿童。
2.区外户籍招生报名对象：经开区外户籍人员同住子女达到入学年龄（出生日期为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）需进入小学的适龄儿童。
（二）招生方式：网上预报名+现场审核
1.网上预报名时间：
2025年8月4日9:00—8月8日17:00。
2.现场审核时间：
信息核验未成功：2025年8月7日—8月8日8:00—17:00线下审核。
3.反馈需补审资料：8月14日—16日8:00—17:00到线下审核点（平台提示的学校）提交审核资料。
（三）审核要求及安排：
审核要求：
1.区内户籍学生现场审核需提供的资料有：户口簿、房产证或不动产证（已交房但未办理房产证不动产证的新建小区，出具购房合同、购房票据等入住资料或其他有效证件）。
2.区外户籍学生现场审核需提供的资料有：户口簿、房产证或不动产证（已交房但未办理房产证不动产证的新建小区，出具购房合同、购房票据等入住资料或其他有效证件）或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截至2025年6月30日满6个月的合法有效稳定居住佐证材料、夫妻双方至少一方截至2025年6月30日满6个月的由单位缴纳的经开区社保缴纳记录或经开区个体营业执照（公司证照）。
审核安排：
1.审核地点:教学楼一楼大厅
2.审核人员安排：
区内材料审核、信息记录:徐海静
区外材料审核、信息记录:张培
材料审核严格按照《经开区2025年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》进行。
具体流程：家长在校门口领取号码牌（负责人：值班保安）——有序进入审核现场（负责人：韩栋）——审核结束有序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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